
 
 

營利事業適用生技醫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第
三條、第六條、第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生技醫藥公司申

請適用本條例第七條之

投資抵減，新投資創立者

應自公司設立登記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增資擴充

者應辦理增資，並於公司

變更登記之次日起六個

月內，且於中華民國一百

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檢具下列文件，向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

申請核發生技醫藥投資

計畫核准函，逾期申請者，

不予受理： 

一、公司設立登記表或公

司變更登記表。 

二、新投資創立公司原始

股東名冊或該次增

資擴充股東名冊，包

括股東戶號、名稱、

認股股數、認股金額

等；其股東如屬創業

投資事業者，並應檢

附足資證明經營創

業投資事業之證明

文件。 

三、投資計畫書，包括專

門從事生技醫藥業

務之投資計畫目的、

投資項目、經營團隊

、研究發展團隊與

其職掌、項目製程或

研究發展流程、建廠

或擴廠時間表、研究

發展開始作業及項

目開始銷售或開始

提供服務之時間表。 

四、生技醫藥公司審定函

。 

五、申請當年度生技醫藥

第三條 生技醫藥公司申

請適用本條例第七條之

投資抵減，新投資創立者

應自公司設立登記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增資擴充

者應辦理增資，並於公司

變更登記之次日起六個

月內，且於中華民國一百

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檢具下列文件，向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

申請核發生技醫藥投資

計畫核准函，逾期申請者，

不予受理： 

一、公司設立登記表或公

司變更登記表。 

二、新投資創立公司原始

股東名冊或該次增

資擴充股東名冊，包

括股東戶號、名稱、

認股股數、認股金額

等；其股東如屬創業

投資事業者，並應檢

附足資證明經營創

業投資事業之證明

文件。 

三、投資計畫書，包括專

門從事生技醫藥業

務之投資計畫目的、

投資項目、經營團隊

、研究發展團隊與

其職掌、項目製程或

研究發展流程、建廠

或擴廠時間表、研究

發展開始作業及項

目開始銷售或開始

提供服務之時間表。 

四、生技醫藥公司審定函

。 

五、申請當年度生技醫藥

一、鑑於現行條文第四項

係規範生技醫藥產業

發展條例第七條一百

十一年一月一日修正

施行後，本辦法一百

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修

正發布前，已新投資

創立或增資擴充之業

者應補行之生技醫藥

投資計畫核准函申請

程序，現已無適用需

要，爰予刪除。 

二、現行第五項至第七項

移列第四項至第六項

，內容未修正。 

三、其餘項次未修正。 



 
 

專職研究發展人員

學歷證明書與其實

際從事生技醫藥研

究發展內容職掌及

佐證資料。 

六、議決該投資計畫增資

之股東會或董事會

會議紀錄影本；屬新

投資創立者，為發起

人會議紀錄影本。 

生技醫藥公司屬從

事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二目業務者，以

未上市、未上櫃公司，或

自設立登記日當日起未

滿十年之上市、上櫃公司

為限，其依前項申請應檢

附下列文件，逾期申請者

，不予受理： 

一、前項各款文件。 

二、申請當年度生技醫藥

專職製造人員學歷

證明書與其實際從

事生技醫藥製程內

容職掌及佐證資料。 

生技醫藥公司執行

第一項或前項投資計畫，

其研發成果或技術供他

人製造、使用者，應取得

合理之權利金或其他合

理之報酬。 

第一項及第二項應

檢具之各類證明文件屬

外文者，應經當地公證或

認證機構公證或認證，並

檢具經駐外機構驗證之

中文譯本。 

增資擴充之公司申

請第一項或第二項生技

醫藥投資計畫核准函，當

次現金增資應以執行一

個投資計畫為限。 

本部於核發第一項

及第二項生技醫藥投資

專職研究發展人員

學歷證明書與其實

際從事生技醫藥研

究發展內容職掌及

佐證資料。 

六、議決該投資計畫增資

之股東會或董事會

會議紀錄影本；屬新

投資創立者，為發起

人會議紀錄影本。 

生技醫藥公司屬從

事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二目業務者，以

未上市、未上櫃公司，或

自設立登記日當日起未

滿十年之上市、上櫃公司

為限，其依前項申請應檢

附下列文件，逾期申請者

，不予受理： 

一、前項各款文件。 

二、申請當年度生技醫藥

專職製造人員學歷

證明書與其實際從

事生技醫藥製程內

容職掌及佐證資料。 

生技醫藥公司執行

第一項或前項投資計畫，

其研發成果或技術供他

人製造、使用者，應取得

合理之權利金或其他合

理之報酬。 

生技醫藥公司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至本辦法一百十一

年八月三十日修正發布

前，新投資創立或增資擴

充者，得自本辦法修正發

布日當日起六個月內，依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辦

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應

檢具之各類證明文件屬

外文者，應經當地公證或

認證機構公證或認證，並



 
 

計畫核准函時，應副知受

理核發完成證明機關、財

政部賦稅署及公司所在

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檢具經駐外機構驗證之

中文譯本。 

增資擴充之公司申

請第一項或第二項生技

醫藥投資計畫核准函，當

次現金增資應以執行一

個投資計畫為限。 

本部於核發第一項

及第二項生技醫藥投資

計畫核准函時，應副知受

理核發完成證明機關、財

政部賦稅署及公司所在

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六條 經核發生技醫藥

投資計畫核准函之生技

醫藥公司，應於該核准函

核發之次日起五年內完

成投資計畫，並於投資計

畫完成日之次日起六個

月內檢具相關文件，依下

列規定申請核發完成證

明，逾期申請者，不予受

理： 

一、投資計畫之執行地點

位於科學園區內之

公司，向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科學園

區管理局為之。 

二、投資計畫之執行地點

位於農業科技園區

內之公司，向農業部

農業科技園區管理

中心為之。 

三、投資計畫之執行地點

位於科技產業園區

內之公司，向經濟部

產業園區管理局為

之。 

四、投資計畫之執行地點

位於直轄市內之公

司，向當地直轄市政

府為之；位於直轄市

以外之公司，向經濟

部產業發展署為之。 

第六條 經核發生技醫藥

投資計畫核准函之生技

醫藥公司，應於該核准函

核發之次日起五年內完

成投資計畫，並於投資計

畫完成日之次日起六個

月內檢具相關文件，依下

列規定申請核發完成證

明，逾期申請者，不予受

理： 

一、投資計畫之執行地點

位於科學園區內之

公司，向科學園區管

理局為之。 

二、投資計畫之執行地點

位於農業科技園區

內之公司，向農業科

技園區管理局為之。 

三、投資計畫之執行地點

位於科技產業園區

內之公司，向加工出

口區管理處為之。 

四、投資計畫之執行地點

位於直轄市內之公

司，向當地直轄市政

府為之；位於直轄市

以外之公司，向本部

中部辦公室為之。 

五、於前四款所定二區域

以上執行投資計畫

者，向機器、設備購

一、第一項第一款酌修文

字。 

二、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經濟部工業局改制

為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改制為農業部，本辦

法原列屬經濟部中部

辦公室、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農業

科技園區管理局之權

責事項，改由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經濟部

產業園區管理局、農

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

理中心管轄，爰修正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機關名稱。其中原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之

權責事項改由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管轄部分

，以原地原單位方式

辦理為原則，併予敘

明。 

三、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

項未修正。 



 
 

五、於前四款所定二區域

以上執行投資計畫

者，向機器、設備購

置金額最高處之受

理機關為之；如未購

置機械、設備者，向

公司所在地之受理

機關為之。 

前項核發完成證明

機關於核發完成證明時，

應副知財政部賦稅署及

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

機關。 

置金額最高處之受

理機關為之；如未購

置機械、設備者，向

公司所在地之受理

機關為之。 

前項核發完成證明

機關於核發完成證明時，

應副知財政部賦稅署及

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

機關。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

日施行至一百二十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修正發布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至一百二十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

日施行至一百二十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考量本辦法施行期間

定自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至一百二十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惟本次修正條文並

無溯及自一百十一年

一月一日生效之必要

，爰依法制體例，增

訂第二項，定明本辦

法本次修正條文施行

期間。 

 


